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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进行登记核查？ 
税务机关对于已经核发的税务登记证件，实行定期验证和换证制度。纳税人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验证或者换证手续。 
税务登记证件每年验审一次，审查核对税务登记证件和税务登记表的内容与纳税人的

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是否一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与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实行联合检查验审。

外商投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实行联合年检。 
验审合格的，税务机关应当在纳税人的税务登记证件上载明验证标识。验证标识由国

家税务总局统一制发，具体验证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根据

当地的实际情况规定。 
税务机关日常的税务登记稽核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 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之间按月相互稽核税务登记户数； 
(二) 按季度和年度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技术监督部门和民政部门核对注册和注销

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社团法人以及他们的组织机构统一代码，以发现应

当登记或应当注销登记的纳税人； 
(三) 利用纳税人报验的购买货物(或接受劳务服务)取得的发票和销售货物(或提供

劳务服务)开出的发票，核查其供应商或客户中未办理税务登记者； 
(四) 对特定地区内的从事应纳税活动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逐一进行实地核查，清理漏

管户； 
(五) 其他有效的核查方式。 
税务登记证件 3 年更换一次，新税务登记证件式样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制发，具体换

证时间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 
没有按照规定办理验证或换证手续的，由县级以上税务机关宣布其税务登记证件失效，

并收回有关税务证件及发票。 
凡已经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没有正当理由连续 3 个月未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的，税务机关应当派员实地检查，查无下落并且无法强制其履行纳税义务的，税务机关应当

发出公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暂停其税务登记证件、发票领购簿和发票的

使用，同时制作非正常户认定书，存入纳税人档案。 
纳税人被列为非正常户超过 1 年的，税务机关可以注销其税务登记。但是，其应纳税

款的追征仍按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